
 
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，委厅直属事业单位、电教馆、装备中心: 

现将财政厅《关于指定我区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媒体的通知》

(桂财采〔2016〕34 号)转发你们。请认真贯彻落实，按照规定办

理相关政府采购业务，并依法在指定发布媒体上进行政府采购信

息的公告，规范政府采购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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